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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城 市 学 院 
 

 

苏城院外〔2024〕5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城市学院学生赴国（境）外 
交流学习课程与学分认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 

《苏州城市学院学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课程与学分认定

管理办法》业经 2024年第 22次校长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。现予

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苏州城市学院      

 2024年 11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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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城市学院学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 
课程与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

 

为加强对我校学生在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交流学习期间所

修课程的管理，规范课程与学分认定程序，进一步提高我校办学

国际化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课程与学分认定 

第一条  学生参加我校组织的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交流学

习项目，在国（境） 外所修课程和学分可申请予以认定。 

第二条 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所修课程属于该生在我校所修专

业的专业课程范畴的，可根据该专业教学计划认定为我校相应必

修课或专业选修课。必修课学分数按我校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学

分数认定。国（境）外所修课程学分数少于我校对应课程学分数

的，按双方协议中的有关规定认定；无相关规定的，按国（境）

外所修课程学时数转换我校课程学分数认定。学生也可申请使用

两门及以上国（境）外所修课程兑换一门我校课程，并应尽量保

证此类国（境）外所修课程成绩相同。专业选修课学分数按国（境）

外所修课程学分数认定。 

第三条 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所修课程不属于该生在我校所修

专业的专业课程范畴的，可认定为我校通识教育选修课。学分数

按国（境）外所修课程学分数认定。 



 

- 3 - 

第四条 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期间，可申请参加我校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，指导教师可为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教

师或我校教师，也可由双方教师共同指导。学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撰写过程并经指导教师同意后，可申请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

构答辩或网上远程答辩。答辩通过后，学生可申请认定我校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学分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等相关材料需留我校存档。 

第五条 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期间有以下经历且获得

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认可，并符合我校毕业实习相关规定的，

可申请认定我校毕业实习学分。学生申请认定毕业实习学分应提

供实习日志及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对其在实习期间表现的书面

评价（中外文兼可）。其内容可包含： 

（一）在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的助教经历； 

（二）在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的图书馆、学校社团等工作

经历； 

（三）其它实践经历。 

第二章  课程成绩认定 

第六条  我校认定的课程成绩以百分制记载。 

第七条  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的成绩以百分制记载的，我校

认定的课程成绩与其保持一致。 

第八条  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的成绩以等级制记载的，如

有百分制转换标准的，按转换标准认定成绩；如转换标准中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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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成绩对应的百分制成绩为区间值的，按区间中位数认定成绩。 

第九条  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的成绩以等级制记载，但未

有明确百分制转换标准的，我校认定的课程成绩根据以下对应关

系换算，以百分制记载： 

（一）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成绩评定标准分为 A、B、C、

D 和 F 五个等级的： 

A：95，B：85，C：75，D：65，F：不可认定； 

（二）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成绩评定标准为 A+/A/A-、

B+/B/B-、C+/C/C-、D+/D/D-和 F 的： 

A+：97，A：95，A-：92，B+：88，B：84，B-：81，C+：

78，C：74，C-：71，D+：68，D：64，D-：61，F：不可认定； 

（三）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成绩评定标准分为 A、B、C 和

F 四个等级的： 

A：95，B：85，C：75，F：不可认定； 

（四）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成绩评定标准为 P 和 F 的： 

P：85，F：不可认定。 

第十条  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成绩评定标准为其它方式的，

由教务处参照交流院校或机构标准认定课程成绩。 

第十一条  学生使用两门及以上国（境）外所修课程兑换一

门我校必修课程且国（境）外所修课程成绩不同的，我校以国（境）

外所修课程学分数为权重，取课程成绩加权平均数认定课程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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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经认定为我校课程的成绩计入课程绩点计算。 

第三章  认定程序 

第十三条  学生申请赴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交流学习之前，

应充分了解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课程设置，并对照专业教学计

划，妥善安排自己的学习。 

第十四条  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前，如学生所在专业与国

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有课程对接计划，学生应按照该计划选修课

程；如学生所在专业与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未有课程对接计划，

学生应参照专业教学计划制定个人国（境）外学习计划，填写《苏

州城市学院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课程与学分互认计划表》（附件，

以下简称《计划表》），并将《计划表》与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

课程描述提交至二级学院教学科研部门审核签章。 

第十五条 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期满、返校复学后，

应及时提交课程认定申请，并将《计划表》、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

构课程描述、成绩单原件及交流学习总结等材料提交学院初审。 

第十六条  学院须成立专家组，根据本办法第一章内容，重

点审核学生申请认定课程在内容上的相关性，提出认定课程类型

和学分数的明确意见，并提交国际合作交流处（港澳台办公室）

复审。 

第十七条  国际合作交流处（港澳台办公室）对学院提交的

课程认定申请及相关材料进行复审并报送教务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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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 教务处对课程认定申请及相关材料进行终审。终

审通过后，将相关成绩录入教务系统。 

第十七条  课程认定完成后，国（境）外院校或机构成绩单

原件存入学生学籍档案，复印件由教务处备案。 

第十八条  毕业班学生在每学年第二学期的第十九周前完

成课程认定的，可申请当学年毕业资格审核；因学生个人或国（境）

外院校或机构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认定的，不可申请当

学年毕业资格审核。 

第十九条  经认定转换后获得的学分，学生需按规定标准缴

纳学分学费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本办法施行

后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的，国（境）外课程及学分认定按本办

法执行。本办法施行前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的，适用原《苏州

城市学院学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课程与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苏城院外﹝2021﹞1号）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国际合作交流处（港澳台办

公室）承担具体解释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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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苏州城市学院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课程与学分互认计划表 

基础信息 

姓  名  学  号  班  级  学    院  

交流 

院校/机构 
 交流时间 

    年   月至    年   

月 
联系方式  

课
程
与
学
分
互
认
计
划
（
可
附
表
） 

 中方课程名称 中方课程学分数 中方课程代码 外方课程名称（中、英文填写） 外方课程学分数 外方课程代码 

必修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选修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学生本人签字  
专业负责人 

审核意见 

签字 

（盖章）：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

二级学院分管教学 

副院长审核意见 

签字 

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

国际合作交流处（港澳

台办公室）审核意见 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教务处审核意见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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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城市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1月 14日印发 


